
[内容提要]中国的宪法实践远比宪法条文的规定更具弹性。在把中国作为一个复杂、发展和庞大的国家研

究时，强世功和周雪光很好地把握了中国的权力、任命、司法和修正的实际宪法模式。

Abstract：The Chinese constitution-in-action is far more flexible than the written state charter might suggest. Jiang

Shigong and Zhou Xueguang best capture China’s actual constitutional patterns of power，appointment，jurisdic－

tion，and amendment when they treat China as complex，evolving，and large.

中国宪法的现状

[文 / Lynn T. White III ]

广义所说的宪法，描述了权力结构。宪法把集

体和个人联系起来并塑造话语。例如，在特定的时

期，当提供继承权或任命标准时，宪法指明了哪些

领导人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宪法展示了一个政体

的各组成部分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宪法允许修正

和变化。宪法的这些用途可以用来组织我对强世

功和周雪光教授的论文的评论。

一、权力模式

强和周均探讨大概什么可以被称为中国“行

为学意义的”国家宪法，即国家干部的可被观察到

的行为模式，而不是关于官员们应该如何行动的

法律规定。强对国家层面的政治更感兴趣，而周则

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工作反而促使地方干部相

互勾结以对抗中央政策这一矛盾。在周文的主要

部分中，周把这一矛盾视为一种结构性病症，尽管

它符合中国地方上人民的利益。然而，如果消除他

发现的这一宪法弊端，中国许多集体的管理可能

不会像现在这么成功。中央说他们了解解决基层

问题所需要的一切，因为这与他们利益攸关———

但他们也一定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

家，他们缺乏完整的信息。

强希望“理解宪法条文正规性的政治意义”，

以便接近“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中所展示的活的

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尽管这种现实主义的目标很

有价值，但很快就遇上了两个小问题。世界上只有

三个国家有“不成文”宪法（英国、新西兰和以色

列），它们尽管没有单个的宪法条文，但实际上将

同样的内容写进不同法规和法庭判决中。单纯的

书面文字并不会使宪法准确可靠。美国宪章就包

含了许多含糊的条款，其中一些显然是有意含糊

不清的，并且“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之间的差

别，很容易被夸大。①

这种“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之间的差别，

与更重要的法律和行为之间区别是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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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活的宪法告诉人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仅仅

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做什么。强寻找一个遵循“民

族文化传统”的（而不是一个仅仅复制“西方宪法

准则”的）范式。在中国对稳定的重视和对国家的

拥戴是其民族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

是，变革又是怎么回事呢？像家庭这类传统的非国

家网络中的影响力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部行为学意义上的宪法揭示了权力是如何

使用的，但权力并非仅属于国家。权力也包括诸如

家族、公司、宗教团体和其他半官方机构中非国家

网络的影响力。②这些非国家网络与国家相互作

用，而国家本身又包括许多部分和层次结构。强可

能希望中国的宪法能遵循这一兼容并包的传统内

容，虽然其他的国家传统内容更加强调集权于中

央。周则从地方政府间共谋的诱因这一角度讨论

了这些问题。

宪法分配权力，为了更进一步的讨论，我们需

要对权力加以定义。罗伯特·达尔指出：“A 对 B 有

影响力，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他能要 B 做一些 B 本

来不会做的事情。”③这个定义很恰当地避免了对

这些芸芸众生活动于斯的公共或非公共的环境进

行限制。然而，困难的是了解 A 或 B 的意图。不论

B 的认识是否来自领导者 A 的公开示意，顺从者

B 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多种

渠道———公开的或暗示的、国家的或地方的、审慎

的或半强制性的———传达。这些互动有些是在公

开的权力运用中开始的，如果官方政策宣布后就

被执行的话。但它们还可能是作为这种政策意想

不到的结果而发生的。④它们可能是基于许多面

临类似情形的地方领导人采取同样的行为而产生

的。⑤因此，达尔对权力的定义自然地把我们带离

了国家这个范畴，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为了探索除了合法领导人的愿望外环境对行

为的影响，我们也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第一个因素

是结构性的（通常也是“合乎宪法的”）：什么问题

从法律或传统角度讲可以或不可以进入决策议

程？当正式或非正式的宪法禁止提出某些论题而

这些论题对某些公民是很重要的，那么“不同意见

相互斗争”：这些问题被行为学意义的宪法所允许

的斗争所替代。⑥被禁止讨论的问题的例子随处

可见：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有禁止讨论劳工组织

或废除奴隶制的规定，在像小如新加坡、大如中国

的国家中有禁止讨论分裂和种族动员的规定。这

一被彼得·巴卡拉克和莫顿·巴拉兹⑦或是约翰·

加文塔⑧所称之为结构性的“权力的第二张面

孔”，在领导阶层出现问题或不稳定的危险把持不

同政见者从公共空间和决策层中排除时，变得愈

加明显。⑨

在政治命令和结构之外的“权力的第三张面

孔”则在行为者看不到行动的可能性时开始起作

用。而实际上如果行为者知道足够多的话，行动

的可能性是有的。马基雅维里⑩和葛兰西輥輯訛，或福

柯輥輰訛和弗里诺輥輱訛这些不同的作者，都从各种角度考

察了这种权力。研究政治意识的经典社会学家卡

尔·曼海姆认为：“我们开始把我们对手的观点作

为意识形态来对待，这只发生在当我们不再把那

些观点当作精心编造的谎言来考虑，并当我们感

受到在他的总体行为中有一种不可靠性而这种不

可靠性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时。”輥輲訛詹

姆斯·斯科特指出，在政治上受限制的意识并不是

虚假的，而是瞻前顾后或自相矛盾，包含“许多不

同、甚至矛盾的趋向”，因此“权力载道的环境几乎

总是不真实的；权力的行使几乎总是驱使一部分

话语不能公之于众”。輥輳訛政治意识没有被完全公

开。人们因为外部原因而不对自己心里所想付诸

行动，并且很少思考那些明显不可为的行动。

研究关于东欧共产党垮台的铁木儿·库兰指

出，个人会避免冒反对政府行动的风险，只有到了

或者除非他们感觉到大批同胞希望采取同样的行

动，而他们加入进来会增加他们自身的安全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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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会加入反对政府的行动。輥輴訛变革的“串联”发

生在那个“临界点”。由于无法收集公民自我抑制

的看法的全部信息（虽然政府试图在做！），库兰

说，如此重要的宪法变动估计会是不可预测的。輥輵訛

这些类型的权力均可以用于充分解释政治在

任何地方运作的方式。收集足够多的相关信息的

挑战是巨大的。因此，似乎证实了部分观点（如，从

多国比较的经验，或仅就中国而言，就中央集权的

或公民的而言）的结论需要加以平衡。强教授说：

“中国的根本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制。”在中国大陆，不合作的政党是不合法的，但强

对小党派的几次重复描述显得很有趣，至于与香

港及其与台湾的关联可能是有意和有用的。无论

如何，强对作为国家宪法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体制的讨论，本可以继之以对党如何运作进行描

述。然而，他转向了更具理论性的方面：他用一个

欧洲中世纪的概念，即一个君主有“两个机构”，来

比喻中共与人大的关系。党是代表“绝对”价值标

准的国王，而人大则用一种合法程序来确认最高

统治权。有人可能会质疑，这种形式是现代的还是

中国的。但更为实际的问题牵涉到它在多大程度

上适用于中国。

强认为“党和国家之间具有独一无二的互动

关系”，它们是“相互制衡的”。他说，全国人大必须

成为中共决策的“橡皮图章”，这是正确的，因为后

者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这可能引自卢梭或孟子，

虽然他们对如何决定社会的或上天的普遍意愿均

并不完全清楚。对中国来说，现实的答案可以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历史变迁中找到。这些变迁

显示了中国法律传统的实际多样性：1954 年的相

对立宪主义，1975 年的专制主义，然后根据 1982

年的文件再返回到更加宪政主义 （尽管党总是被

置于首要地位）。这些仅仅是国家的文献。正如强

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学意义上的宪法，与

多数现代国家权力的模式相比，属于更加理想的

整体论；但不论中国人的理想如何，不同时期中国

执掌权力的领导人根据他们的愿望而进行了不同

的实践。周也揭示了不同行政层面的干部，为了他

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尽管他们的利益可能与规

定相冲突，而如果他们的行动没有被揭发，他们往

往可以这样做。

强提出了一个中国人理想中的统一，一个领

导人同时作为合法的党、国家行政部门和稳定的

军队的第一把手。然而，这使得整个政府成为一个

理想的委托—代理人的网络。强所说的中国的“三

位一体”，就像神学所指涉的一体。因为如果真正

代表国家，它也许可以被看作是神圣的，但它与国

家权力之间的分立正好背道而驰。然而，从西蒙·

玻利瓦尔到孙中山，许多革命家看到了更多的政

府职能中机构分离的好处 （不一定仅是孟德斯鸠

所说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类权力，甚至在像哥

斯达黎加和台湾这样不同的地区，审计和检查的

分支机构已经得以制度化）。

中国特色的伦理或许可以为统一的国家形式

辩护，但就像强用不同语气所说的那样，一种伦理

的结果，“并不基于思想意识，而是基于解决实际

问题的愿望”，这对三位一体的统一性几乎无法自

圆其说。輥輶訛这是一个关于宪法对具体情况的作用

效果的实证性问题。它受制于解释。但是，一个领

导的指示或“思想”并不一定就能最好地解决所有

问题。依赖一个领导者（帝王的，或毛泽东式的，或

邓小平式的，或其后来者式的）的习惯并不总是产

生甚至如领导者所期望的后果。

二、委任行政

宪法设定了官员遴选的程序，不论其正式与

否。中共在所有重要机构中，包括国家的职位，仍

然保留了列宁式的委任制 （或在选举时对被获提

名者进行审查）。如果选拔者比其所任命的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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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高出了不止一个行政级别的话，他们并不能

有效地调查或约束其任用者 （20 世纪 80 年代早

期曾尝试高出两个层次的标准，但没有效果，并被

废弃輥輷訛）。

因此，是党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纸党章，构

成了宪法。例如，200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

央委员会吸纳了每个军区派来的两名代表。与以

前中共中央中的代表数目相比，各省的代表数更

加均衡。这些规范是新的，尽管它们不是党章规定

的。此外，许多在地方上成功地做出经济业绩的领

导人的升迁的实际做法也是没有成文的规定的

（至少在公开文件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輦輮訛工程师

治理中国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模式，但并没有

文件这样规定。

北京高层政治最重要的新规范是领导者“代”

的概念。第三代的江泽民和第四代的胡锦涛均由

第二代的邓小平明确地指定为中国未来的最高领

导人。现在这是一项牢固的法定继承制度，尽管它

不是法律。

另一项规范是，未来的最高领导人早就提前

遴选。对于第五代领导人而言，这些事情尚未发

生———但他们是可以预测的，几乎与对奥巴马将

在同一年、而不是 2016 年竞选连任的猜测一样确

切无疑。

可以说，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

经济危机时期举行的大规模选举。无论民主程序

促进了稳定还是不稳定，都使有关领导人的决策

变得些许透明。很难确定如上所述的中国的实际

继承规范会持续多长时间。然而，目前对中国行为

学意义上的宪法的这一重要方面却鲜有民众抗

议。

尽 管 许 多 不 得 人 心 的 地 方 领 导 人 不 绝 于

书，輦輯訛这种漠不关心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正式的

灵活性。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国家和非国家权力网

络是相互区别，但又有重叠的。如果它们不互相渗

透，特别在中间层次，它们不可能冲突或合作。

三、空间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 33 个省级行政区域、15

个副省级城市、333 个地级单位 （现在主要是城

市）、2859 个县和区，以及 40813 个镇和镇级单

位。輦輰訛周雪光的文章表明，中国的许多行政层级，

当与中央集权的规范相结合时，就会建立起对抗

中央政策的共谋。“政策的一刀切预示着……执行

政策过程中的代理，自由和灵活性。”这种灵活性

有时正是所期望的（强世功称毛泽东 1956 年的讲

话就是这样打算的，但主席说什么与他做什么之

间的联系总是受到了过度的塑造）。由于领导者的

资源有限或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其他合法目标的不

一致性，使得灵活性加大了。但是，“由特殊利益造

成的”共谋的“灵活性”使人质疑公平。这种灵活性

是为哪些个人或群体服务的呢？

周对什么可以被称为中国的撒切尔主义 （以

玛格丽特·撒切尔命名———她在政府管理中热心

地引进了企业的问责制概念） 提供了一个极好的

论点。由于来自市场的增长削减了中国国家操控

经济的能力，高级官员试图对下级的干部施加更

多的控制。作为领导人讲话中的建议而开始的政

策（如独生子女政策）变为地方领导人具体的、可

测量的量化指标。“集体负责”是指在辖区的所有

官员（不单是有关职能部门的干部）对完成指标负

有责任。“一票否决”标准意味着任何一个重要目

标方面的失败被认为是可以抹杀其他方面的成

功。所以，任何地方行政级别大致相当的领导人，

往往荣辱与共。如果他们想得到对晋升有益的荣

誉或业绩，他们要勾结起来隐瞒所有的缺陷。

周接受并引用韦伯和米歇尔斯的论述，用经

典的组织学术语来描述这种综合症。同样的现象

通过提问：“谁得到什么？”（拉斯韦尔的问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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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谁做了什么？”（kto kogo，列宁的问题）也可

以明确地参考地方政治来作处理。有时在财政上

勾结的领导人成为受益者。更普遍的情形是，干部

相互勾结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利益。他们既是“代理

人也是受害者”輦輱訛、“头头”輦輲訛或“关键领袖”輦輳訛。黄宗

智描述了“具有两面性”的领导人和准官员，他们

“同时是社会的代表和国家的代理人”。輦輴訛他们有

时会庇护国家高压下的辖区居民。在其他时候，他

们成为“利用他们的国家关系谋取私利的地方社

会的腐败分子”。周正确地指出“不良的激励机制

导致行为与组织目标无法一致”。但国家并不是中

国唯一有目标的组织。它也不是唯一的对其他规

模的集体给予激励的中国代理人类型。

中国的行为学意义的宪法给政策的不一致留

下了余地。周称，“在政策制定上的一刀切……正

是威权国家的核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它在理论上确实如此，实践上却是另外一回事。

一直以来，中国人的国家理想就是中央集权，但即

使是现在，其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简约主义

的。輦輵訛其中部分可能被国名所模糊。“中国”（字面

意思为“中央之国”）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中央

集权国家。不过，郑永年等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

国事实上是一个准联邦。

例如，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中

国众多的国家法律中仅有一例适用于那里（“基本

法”，当地的亚主权法）。该法把迥异于中国其他地

区法规的做法 （立法机关中由巨头策动的功能性

选区，还包括活跃的“不合作”各方及其他差异）合

法化。如强所说，这“比联邦制度准许的一个州所

拥有的权力和自治要大得多”。香港被称为“特别

行政区”，而称为一个特别宪法区也许更确切。中

国已经是一个超级联邦了。

中国的一般省份不是全都以相同的方式与中

央政体对接。例如，黑龙江或甘肃自然比安徽和河

北与石油部或国防部的关系更密切。天津和重庆

都是省级“直辖市”，但天津毗邻北京，而重庆远离

北京，在中央试图监控它们时，就产生了差异。它

也不涉及像广州、厦门或温州这些城市，这些城市

在地理上远离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被认为是合

乎情理地与某些政策习惯上分开的。那里的人们

能够说中国北方人听不懂的语言。为少数民族设

立的省级“自治”区只有涉及并不危害它们与中国

其他地区的融合政策时才是自主的。如果中国是

一个清一色的单一制国家，将会很难治理。

中国很少有人认识到，某些国家的宪法 （例

如，伟大的前苏联） 明确允许其组成部分分裂出

去———但其他国家（如美国）对分离，无论是容忍

它或禁止它，均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輦輶訛还有一些

国家（如印度宪法）写入了紧急条款，其确切的作

用是把继承权（succession）非法化。

在一部联合的国家宪章中，有可能包括禁止

对具体条款进行修正的规定 （美国宪法就有这样

一条规定，禁止对各州“在参议院中的平等选举

权”进行修正）。印度的文件规定了在新德里的中

央权力，指定了各州的其他权力，以及中央和州政

府可以同时运用的权力。中国现行宪法规定了单

一制的国家，但中国如此之大，以致在实践中各地

经常有适当不同的地方政策。

四、中国的变化

强世功关注的是，最近十年，“人们已经从司

法角度尝试理解中国的宪法……他们已经开始把

他们的理解美国化……现在美国意识形态已取代

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些美国人可能希望

如此，但是笔者却不相信任何将思想与思想者所

处环境相分离的解释。强之所以喜欢列宁主义是

因为它整合来自党的合法性，来自国家的正统性

及来自军队的力量。这确实是一个关于权力划分

的理论约束，就像美国那样。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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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什么形式最适合现代中国？可以理解强期望

这种结构按中国的标准既是合法的，在处理来自

这个大国许多不同地方的信息时又是有效的，“以

解决实际问题”。中央机构只能解决其中的一些问

题。通过自己的精英进行决策，中国将以自己的方

式进行法制现代化。

强指出：“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不得不背离本国

的文化历史传统。”他说，它们“被迫制定了符合西

方标准的成文宪法，否则它们就不会被西方主导

的国际社会（最突出的是联合国）所承认，成功地

进行其国家建设”。但在 1954 年，当中华人民共和

国制定第一部宪法时，它没有被强迫这样做———

或者使该宪法符合任何特定的形式。在景仰独立

思想的爱国主义的同时怀疑这一所谓的强迫的真

实性是可能的。

例如，印度也有令人自豪的传统。当印度从英

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时，它通过了一部联邦宪法，

在地方紧急情况下授予中央政府以特别权力。英

国把那种体制强加给了印度吗？尼赫鲁及其印度

国家的缔造者认为其他联邦国家 （诸如苏联和美

国）强加这一体制给印度了吗？或者相反，这些印

度民族主义者领导人不怕对他们认为长期有益于

其国家的体制作了比较性的思考吗？尽管有着可

怕的预言，说印度将会在其早期突然分裂，輦輷訛但它

并没有这样。这件事可能特别有趣，因为印度的人

口与中国最接近；而且其前殖民国家英国没有“成

文”宪法，也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所有宪法都随着时间而变化。西方的“形式主

义”可能不像强所认为的那么僵化。例如，美国宪

法以“我们人民”开头。但是，它首先建立了一个制

度，根据这个制度，男性（非女性）自耕农（非贫农、

非奴隶） 仅能直接投占政府三分之一的机构的半

数票———众议院的选票（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总

统由选举团选举，而法官均靠任命）。在这部宪法

起草之后，后来的斗争把更多的人包括在了“人

民”中。輧輮訛这种演变需要时间。许多西方自由主义

者輧輯訛在其思考中国问题时忘记了自己国家的缓慢

进程。

这种演变也可能引发暴力冲突。像强教授这

样的中国人在中国的背景下自然比在西方更能认

识到这点。然而，正如霍姆斯法官（一内战老兵）所

作的著名论断：

当我思考……法律时，我看到了一个公主，比

其曾在贝叶劳作时的技术更娴熟，她一直在将那

遥远的过去的肖像编织进她的画卷———肖像太模

糊，闲人是不会注意到的；肖像太抽象，除她的学

生外没有人能够解释，但明眼人会看到每一个艰

辛的步骤和每一次震撼世界的搏斗，那正是人类

通过自身的劳动和斗争从野蛮的孤立状态迈向了

有机的社会生活的搏斗。輧輰訛

报告其乌托邦之旅的托马斯·莫尔，偏执地认

为：“宪法”作为天生压迫性的“富人的阴谋，他们

假装办理公众事务，却仅仅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

……而他们被视为全民的代表”。輧輱訛在莎士比亚的

《亨利六世》中，另一位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给出了

更为直接的表述：“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

所有的律师。”《威尼斯商人》中没有实际用途的

“那磅肉”，显然是归结于法律合同，因此作为法官

的波蒂亚宣布了“仁慈”的判决。或者，正如马克

思·韦伯所警告的那样，“不论谁想从事政治（或法

律）……都是让他自己进入到潜伏在所有暴力中

的魔鬼般的力量当中”。輧輲訛自孟子以来的许多中国

知识分子也同样强调，合理的统治比法律更仁慈。

中国和西方的传统都包含法律性 / 秩序和博爱 /

灵活的张力。把任何文化描述为自洽的图画只能

是一幅讽刺画。

中国人很自豪地牢记他们的经验，而他们的

国家宪法就基于这种历史。当引进可能带来问题



专 题

□
75

时，他们乐于看到外国法律制度的缺陷。大约 40

年前，李泽巨（Victor Li，当时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学

教授，曾体验过底特律市中心的法律缺陷）写道：

“毫无疑问，美国是基于法律的社会……拥有如此

多的法律差不多和仅有极少的法律，或甚至没有

任何法律一样。”輧輳訛法律的复杂性是一个可能威胁

实际正义的现代模式。

周指出中国有“倍增的规则和条例”。宪法和

经全国人大审议的法律很受尊崇。然而，无数的其

他法律规范更多地是以国务院、各部委、省、地或

县及其所属部门，还有地方人大指令的方式出现

的。这种地方性的或临时性的规定，造成了莫衷一

是的实际后果。这可能完全适合像中国这么复杂

的国家。它变成了一个使“法律”很难明白和很难

遵守的现代法制模式。

全球化也影响到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精

英发现他们从中受益。有利可图的贸易和法院强

制的法律合同，使中国的企业与包括像在香港等

地的外国人和企业家等的非中国大陆的海外人变

得富裕起来。輧輴訛在评价这一现象时，中国的精英们

意见不一。它或者被颂扬为科学发展，或者被咒骂

为腐蚀性的“和平演变”。法律理性增强了中国的

经济，同时培养了该国的新习惯。中国领导人因为

看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增长而允许它时，全球化

修正了行为学意义上的宪法。

强世功并不“质疑民族主义知识”輧輵訛。强表示

“希望对天下、对人类文明做出真正的贡献”，却没

有提及任何中国已经这样做了的事实。在政府方

面，科举考试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中国对文明作出

贡献，部分归因于它占人类很大的比重。知识分子

可能没必要担心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国家在未来具

有持续的活力。

只是在最后一段，周雪光才跳出他的组织性

弊病的叙述，提出“共谋现象的另一种解释”。他认

为这是在规范与情境之间经典社会学的接合处的

“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强大的国家与地方层面的有

效统治之间的共存”。这使人想起强的“希望解决

实际问题”，而又保持了对民族国家身份的坚强信

念。当他们把现代中国作为复杂、不断演变和庞大

的实体来考察时，他们的方法是非常审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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